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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昌昌生生物物制制药药（（烟烟台台））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公公司司核核心心药药品品专专利利获获得得期期限限补补偿偿的的提提示示性性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昌生物”）收到

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审批决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涉涉及及药药品品专专利利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专利号：ZL200710111162.2 

专利名称：优化的 TACI-Fc 融合蛋白 

专利申请日：2007 年 6 月 15 日 

专利权人：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药品：注射用泰它西普 

二、 药药品品专专利利权权期期限限补补偿偿审审批批决决定定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按照中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决定给予该专利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补

偿天数 1827 天，原专利权期满终止日 2027 年 6 月 15 日，现专利权期满终止日 2032 年

6 月 15 日。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期间，其保护范围限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上市的新药，且限于该新药经批准的适应症相关技术方案。 

三、 对对公公司司的的影影响响  

上述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的取得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专利保护期延长至 2032

年，为公司核心产品提供额外 5年的市场保护，将显著提升公司药品在中国市场的独占

销售窗口期，有利于中长期业绩增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4 日 


